附件      
首届全国中小学“教学中的互联网搜索”优秀教案
评选活动方案

一、活动参与对象

小学、中学各学科教师。
二、时间安排
征稿时间：2009年9月1日—2010年1月5日,评审时间：2010年1月6日—2月5日。
三、案例要求

1．参加评选的案例要有明确的主题，突出互联网搜索在各学科教学中的应用与研究；
2．案例的基本结构包括教案背景、教学课题、教材分析、教学方法、教学过程、教学反思，案例中涉及到的资源，请与案例资源一同提交；
3．信息技术课案例的教学内容必须是与互联网搜索相关；
4．非信息技术课案例教学内容不限，但是在教学设计中必须是以互联网搜索的应用为创新的方向；
5．为了保持评选的一致性，教学案例所采用的搜索引擎必须基于百度搜索引擎；
6．案例提交必须使用评选活动提供的模版（见网站），字数3000字以内。
四、案例提交

1. 案例提交邮箱anli2009@moe.edu.cn, 提交日期以系统成功接收时间为准。
2．请在案例的第一页写明作者真实信息，包括：姓名、学校名称、联系电话、手机、联系地址及电子邮件。
3．在2010年1月5日前，参评者须通过E-mail和邮寄方式（以邮戳时间为准）将参评教学案例电子稿及打印稿提交至活动组委会。所有参赛的作品请以DOC格式保存，如需压缩请使用ZIP格式，如包含课件，则与案例一起压缩后提交。
4. 提交案例必须为作者本人原创，对抄袭他人作品，侵害他人版权的案例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稿人自负。
5. 所有提交的案例文档不退还，案例提交者需赞同以下著作权与使用申明：获奖作品的作者享有作品的著作权，并同意授权《中国教育信息化》杂志社与百度公司中小学互联网应用项目相关推广活动中以非商业目的对该获奖作品进行复制、使用、编辑、改编等。
6. 本次活动接收个人提交教学案例，或以各省、市、县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为单位集体提交教学案例。
五、评选过程

由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组织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信息中心相关领导和中国教育信息化专家数据库专家进行教学案例评审工作。同时，为调动广大教师提交案例的积极性，每周评选一名幸运提交者，颁发奖品进行鼓励。
六、奖项设置


评选活动设立个人奖和组织奖；其中，个人奖：一等奖40名，二等奖100名，三等奖200名；单位组织奖30名。所有获奖者将由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统一颁发获奖证书及组织奖奖杯，获奖个人如条件合格将优先推荐至中国教育信息化专家数据库。

七、活动组委会联系方式

联 系 人：刘曦葳  罗志刚  唐跃秋
联系电话：010-66096245  66096526  66092187   
传    真：010-66096508

电子邮件：anli2009@moe.edu.cn

地    址：北京西单大木仓胡同37号教育部2号楼417室  
邮    编：100816

网    站：www.e-chinaedu.cn 或 www.baidu.com
